
南京天文光学技术研究所 QP2018-8-08 

产品的监视和测量控制程序 

版 本 号 01 

修 订 号 0 

页 次 号 1/2 

1  目的 

对研究所产品和服务的监视和测量活动实施控制，确保有关监视和测量活动有

效实施，为产品满足规定要求提供保障。 

 

2  适用范围 

适用于研究所产品和服务的特性进行监视和测量。 

 

3 职责 

3.1  各研究 /实验室负责对产品的特性实施监视和测量； 

3.2  科技处组织相关部门做好产品生产过程的监视和测量工作。 

 

4   程序 

4.1  总要求 

1）产品监视、测量的对象主要是产品的特性，目的是验证产品是否满足要求。科技

处应在产品实现的策划阶段对监视、测量要求作出规定，包括规定监测手段与方法、

监测内容、测量的顺次、测量的时机、频次和数量、产品的接收准则、测量的完成

部门及人员等。 

2）检验员应经考核合格，并经所长书面授权。检验印章应经科技处审查、备案，经

所长批准后发放。 

3）检验、试验的内容硬覆盖标准和顾客的要求，应保持产品符合按接收准则的证据，

如检验记录、检测报告、合格证等。 

4）需顾客检验、试验和验收的项目及所需建立的记录应在检验文件中规定。 

5）在规定的监视测量活动尚未圆满完成之前，不得将产品放行和交付；需要例外放

行和转序时，在内部应得到授权人的批准，交付出厂时，应征得顾客的同意，并对

放行产品进行标识和记录，确保在需要时能追回和更换产品。 

4.2  监视和测量的实施 

4.2.1  进货验证 

a.验证方式可包括检验、测量、观察、工艺验证、提供合格证明文件等方式。

根据产品的重要程度，确定采用适合的方式。 

b.对生产需要所采购的产品，仓库保管员要严格执行《仓库管理制度》，核对购

货单，确认产品的品名、规格、数量等无误、包装完好后，放置在待检区，填写《进

货验证记录》，转给检验员进行验证。 

c.检验员按《进货检验规程》进行验证。 

d.验证合格，仓库保管员办理入库手续，并做好标识；验证不合格时，检验员

做标识，按《不合格品控制程序》处理。 

4.2.2  过程检验 

对设置有检验点的工序，加工后将产品放在待检区，检验员根据《过程和产品

检验规程》进行检验，填写有关《过程检验记录》。合格品转入下道工序，不合格品

执行《不合格品控制程序》。 

4.2.3  巡回检验 

生产过程中，检验员应对操作者的自检和互检进行监督，认真检查操作者的作

业方法、使用的设备、工装、辅具等是否正确。根据需要进行抽检，将结果及时反

馈给操作者。发现不合格品应执行《不合格品控制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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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成品的检验和试验 

检验员根据《成品检验规程》对成品进行检验和试验，并填写《成品检验记录》，

部门负责人签字审核，管理者代表批准，必要时所长批准放行。合格品由科技处发

放《合格证》，有要求时可出具检验记录；不合格品应执行《不合格品控制程序》。 

4.3  监视和测量记录 

4.3.1  监视和测量记录中应清楚表明产品是否已按规定标准通过了测量和监视。记

录应表明负责合格品放行的责任人。 

4.3.2  过程测量和监视有关记录由责任部门负责保存，必要时科技处配合实施。 

4.3.3  对产品检验、试验和需顾客检验验收的项目以及所需建立的记录应在文件中

作出规定。 

4.3.4  对检验印章由科技处实施控制。 

 

5  相关文件 

《不合格品控制程序》                      （QP2018-8-09） 

《仓库管理制度》 

《进货检验规程》 

《产品和过程检验规程》 

《成品检验规程》 

 

6  质量记录 

《进货验证记录》                          （ZG-8.08-01） 

《过程检验记录》                          （ZG-8.08-02） 

《成品检验记录》                          （ZG-8.08-03） 

《采购验收记录》                          （ZG-8.08-04） 

《装箱检验记录》                          （ZG-8.08-05） 

《委托加工验收记录》                      （ZG-8.08-06） 

《委托研究验收记录》                      （ZG-8.08-07） 

《委托研制验收记录》                      （ZG-8.08-08） 

《贵重品起吊记录》                        （ZG-8.08-09） 

《装配调试记录》                          （ZG-8.08-10） 

《装配调试记录（零部件）》                 （ZG-8.08-10） 

《纠正和预防措施处理单》                  （ZG-10.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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